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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进一步提高秘书专业的教学水平，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浙江大
学出版社组织编写了高职高专秘书专业规划系列教材。
《秘书实用法律教程》是系列教材之一。
　　本教材由宁波高等专科学校、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衢州学院、浙江科技
学院求是应用技术学院、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合作编写。
宁波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周艳教授任主编，负责大纲的拟订和统稿，并最后定稿；宁波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秘书教研室主任王珏、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文秘教研室主任阮可、湖州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
师徐琴任副主编。
各章撰稿人为：第一章、第三章魏莉（浙江科技学院求是应用技术学院）；第二章、第六章、第十二
章周艳（宁波高等专科学校）；第四章、第五章郭春发（衢州学院）；第七章、第十一章阮可（浙江
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第八章、第十章徐琴（湖州职业技术学院）；第九章卢广辉（江西工业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王珏（宁波高等专科学校）。
　　本教材的编写，依据“理论够用、开拓视野、训练技能”的指导思想，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
能力，力求达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效果。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欠缺之处，在所难免，请不吝赐教。
　　编　者　　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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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以培养学生能力出发点、落脚点，对现有法律基础教材进行了结构建调整
，增加了技能训练和阅读材料的内容，使教材凸显出实践性特色。
    全书共十四章，除了法学基础理论和宪法之外，其余十二章还编写了行政法（包括行政复议法、行
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刑法、民法、婚姻法和继承法、知道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
、专利权法、商标法）、合同法、公司法和税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产品质量法、劳动法、档案法和
保密法、仲裁法、诉讼法（包括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20余部法律法规的内容，
体系完整，条理清晰，尤其是每章都有相关典型案例及分析，并根据教学需要编写了训练题目，力求
达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与能力相结合、针对性与操作性相结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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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法学基础理论   第一节 法的概述  第二节 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  第三节 社会主义法的创制
与实施  第四节 依法治国第二章 宪法   第一节 宪法概述  第二节 我国的基本制度  第三节 我国公民的基
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节 国家机构第三章 行政法   第一节 行政法概述  第二节 行政复议法  第三节 行政处
罚法  第四节 国家赔偿法  第五节 行政许可法第四章 刑法   第一节 刑法概述  第二节 犯罪  第三节 刑罚
第五章 民法   第一节 民法概述  第二节 民事主体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第四节 民事权利  第五节
民事责任  第六节 诉讼时效第六章 婚姻法和继承法   第一节 婚姻法  第二节 继承法第七章 知识产权法   
第一节 知识产权法概述  第二节 著作权法  第三节 专利权法  第四节 商标法第八章 合同法   第一节 合同
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  第四节 合同的履行   第五节 合同的变更
、转让与终止  第六节 合同纠纷的解决第九章 公司法和税法   第一节 公司法  第二节 税法第十章 反不
正当竞争法和产品质量法   第一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节 产品质量法第十一章 劳动法   第一节 劳动
法概述   第二节 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  第三节 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及工资制度  第四节 劳动保护制度  
第五节 劳动争议及处理第十二章 档案法和保密法   第一节 档案法   第二节 保密法第十三章 仲裁法   第
一节 仲裁制度概述   第二节 仲裁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第三节 仲裁组织、仲裁员和仲裁协议  第四节 仲
裁程序 第十四章 诉讼法   第一节 诉讼法概述  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  第三节 行政诉讼法  第四节 刑事诉讼
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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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山东某县一造纸厂未经批准擅自在黄河流域的一河流管理范围内设置排污口，向河流内排污
，受到某县环保局的查处。
国务院颁布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规定：“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该
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的罚款额，以不超过l万元为限；超过1万元的，应当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该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县环保局责令造纸厂纠正违法行为，并经报其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对该造纸厂处
以4万元的罚款。
造纸厂以罚款过重为由，申请行政复议，在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将原来的4万元罚款改为3万元，
对此，造纸厂表示同意撤回其申请。
事后造纸厂又认为3万元的罚款还是过重，又以此事由再次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
　　问：（1）本案谁为行政复议机关？
　　（2）造纸厂再次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是否受理？
　　（二）实际应用操作法　　1．郭某是某纺织厂司机，一日运布经过某国道某交通检查站时，执
勤人员宋某（身着交通警察制服，佩带执勤袖章）向郭某走来，递给了郭某一张处罚决定书，说：“
交50元再走。
”郭某接过处罚决定书，见上面印的全部内容是：根据有关规定，罚款50元。
决定书印着某省某市交通大队的印章。
郭某对宋某说“为什么要罚我？
”宋某说：“你超载。
”郭某辩道：“我只拉了半车，怎么就超载了呢？
”宋某不耐烦地说：“让你交你就交，罗嗦什么！
”郭某说：“不说清楚，我就不交！
”这时宋某又递过一张处罚决定书，并说“就你的态度，再罚50元！
”郭某怕争论不下，又要罚款，只好交了100元离去，宋某未出具收据。
　　问：（1）本案中的行政处罚行为正确吗？
若不正确，哪些地方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2）假如郭某确实超载了，你作为交通检查站的执勤人员该如何正确行使行政处罚权？
　　2．某市工商局以某市农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向农民放贷款购买化肥时，限定农民购买其
指定的经营者的化肥，排除了其他经营者公开竞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
条“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
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规定为由，并依据第23条规定，对某市农行处以10万元罚款。
该行不服，欲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问：假设你是该行的行长秘书，你可建议领导以何为理由申请行政复议，争取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呢？
　　【阅读材料】　　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　　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是指法律所规定的在受害人人身
权、财产权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侵权行为侵害并造成损害的，国家进行
赔偿时据以计算赔偿金额多少的尺度。
我国《国家赔偿法》在规定赔偿标准时的立法原则是，既要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适当弥补
，又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和财力的负担状况。
我国《国家赔偿法》对于不同程度的侵权损害，给予不同形式的赔偿。
　　1．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是采取支付日赔偿金的方式。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的日平均工资计算。
　　2．侵犯公民身体健康权的赔偿标准，按不同的伤害给予不同的赔偿。
身体伤害可以分为一般伤害、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三种。
（1）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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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成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
（3）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和生活费。
　　3．侵犯生命权的赔偿标准。
侵犯生命权即意味着死亡。
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受害人生前所抚养或赡养人的生活费。
　　4．侵犯财产权的赔偿标准。
国家侵犯财产权的损害主要有以下几种：没收、扣押、查封、变卖财物；罚款、罚金、冻结财物；吊
销许可证、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损坏财物等。
而就财产权受到损害的状态而言，有物之失去控制、物之灭失、物之功能或性能减弱等几种状态。
针对不同的损害方式所造成的不同的损害状态，应当采取不同的赔偿方式和不同的标准：（1）对于
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赔偿，国家只以返还原属受害人
的财产为限，不支付利息及其他孳息。
（2）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造成损失的赔偿，如未造成财产损坏、灭失的，解除即可；如遭受损
坏的，能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的按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如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则
给竹相应的赔偿金。
（3）对财产已拍卖的赔偿，是给付拍卖所得价款，但对于折价或变价处理的，则应按市场估价赔偿
。
（4）对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损害赔偿，是给予停产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5）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进行赔偿。
　　第四章刑　法　　【学习目标】　　1．掌握刑法原则、效力；犯罪理论；刑罚。
　　2．了解刑法概念、任务；犯罪种类；时效。
　　第一节刑法概述　　一、刑法的概念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
刑罚的法律。
具体而言，刑法是以国家名义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
律。
　　广义刑法是关于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
狭义刑法是指刑法典。
“刑法”一词有时在狭义上使用，有时也在广义上使用。
　　二、刑法的性质与任务　　（一）刑法的性质　　刑法的性质具有两种含义：一是阶级性质，二
是法律性质。
马克思主义刑法学认为，刑法具有阶级性。
我国刑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刑法，它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基础之上，反映工人阶级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与剥削阶级刑法具有本质区
别。
　　刑法具有区别于其他法律的特有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特定性。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其他法律规定的都是一般违法行为及其法律后果。
　　2．广泛性。
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相当广泛，如政治的、经济的、财产的、婚姻家庭的、人身的、社会秩序的等
多方面的社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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